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的保荐总结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编号 Z24641000 

年报披露时间 2015年 3月 18 日 

申报时间 2015年 3月 23 日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2、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的任

何质询和调查。 

3、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情  况 内  容 

保荐机构名称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A 座 19 层 

法定代表人 余政 

联系人 苏欣 

联系电话 010-85127547 

保荐代表人 苏欣、杨卫东 

保荐代表人联系电话 010-85127547   010-85127689 

三、发行人基本情况 



 

情  况 内  容 

发行人名称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658 

注册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高新三街 3 号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高新三街 3 号 

法定代表人 敖小强 

联系人 赵爱学 

联系电话 010-80735666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本次证券发行时间 2012年 2月 29 日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12年 3 月 9 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年度报告披露时间 

2012 年度报告披露时间为 2013 年 4月 24 日 

2013 年度报告披露时间为 2014 年 2月 26 日 

2014 年度报告披露时间为 2015 年 3月 18 日 

 

四、保荐工作概述 

项   目 工作内容 

1、公司信息披露

审阅情况 

公司主要信息披露文件均由本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认真审阅后，

再报交易所公告，个别非重要信息披露文件均在公告后5个工作日内进

行了事后审阅。 

保荐代表人认为公司已披露的公告与实际情况相符，披露内容完

整，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2、现场检查情况 

2012年度，保荐代表人分别于3月31日、6月26日、9月25日和12

月31日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 

2013年度，保荐代表人分别于6月18日、12月16日对公司进行了现

场检查； 

2014年度，保荐代表人分别于6月25日、12月22日对公司进行了现

场检查。 

上述检查内容主要包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生产经营、

公司治理、内部决策与控制等情况。 

保荐代表人分别于2012年5月10日、2012年12月31日、2013年6月

18日、2013年12月16日、2014年6月25日、2014年12月22日对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部分中层管理人员等进行了6次现场培训。 



 

3、督导公司建立

健全并有效执行

规章制度（包括防

止关联方占用公

司资源的制度、内

控制度、内部审计

制度、关联交易制

度等）情况 

    持续督导期内，督促公司根据法规的要求，建立健全公司内部各

项制度，并督促公司严格执行。 

4、督导公司建立

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制度情况以及

查询募集资金专

户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募集资金净额共计人民币

649,495,837.20 元，存入募集资金专户中。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已累计投入

493,133,856.84 元（包括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03,792,133.85 元（含募集资金账户银行利息收入 30,112,222.55

元）。 

保荐代表人已核实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金情况。保荐代表人认为

公司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执行了三方监管协议，

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

情况。 

5、列席公司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情

况 

2012 年度，保荐代表人列席了 2 次股东大会； 

2013 年度，保荐代表人列席了 2 次股东大会； 

2014 年度，保荐代表人列席了 2 次股东大会、2次董事会。 

6、保荐人发表独

立意见情况 

2012 年度，保荐人发表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雪迪

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规范运作自查自纠工作报告的核查意见》、《民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之核查意见》4 次独立意见； 

2013 年度，保荐人发表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雪迪

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之意

见》、《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

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核查意见》、《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

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保荐意

见》、《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

查意见》、《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保荐意见》、《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

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投资专项研发实验室及生产

办公配套项目的核查意见》7 次独立意见； 

2014 年度，保荐人发表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雪迪

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核查意见》、《民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延期的核查意见》、《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保荐意见》、《民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雪迪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

理财产品之意见》、《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核查意见》、《民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



 

立控股子公司的核查意见》、《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雪迪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民

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之意见》、《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雪

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保荐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度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保荐意见》12 次独立意见。 

7、保荐人发表公

开声明情况 

   持续督导期内，公司不存在需要保荐人发表公开声明的事项，保荐

人也未曾发表过公开声明。 

8、保荐人向交易

所报告情况 
持续督导期内，不存在保荐人向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9、保荐人配合交

易所工作情况（包

括回答问询、安排

约见、报送文件

等） 

    持续督导期内，保荐人按时向交易所报送持续督导文件，不存在

其他需要保荐人配合交易所工作的情况。 

 

五、对发行人、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参与保荐工作的评价 

项  目 情  况 

1、发行人配合保荐工

作的情况 

发行人能够按照本保荐人的要求提供相应资料，能够如实

回答保荐人的提问并积极配合现场工作的开展。 

2、发行人聘请的证券

服务机构参与保荐工

作的情况 

发行人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勤勉尽责，能够较好完成相关

工作。 

3、其他 
公司公告的2012年、2013年、2014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六、保荐机构在履行保荐职责和协调发行人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过程中发

生的重大事项  

事  项 说  明 

1、重大事项 无 

 

 

 

 



 

七、其他申报事项 

申报事项 说  明 

1、发行前后发行人经

营业绩变动及原因分

析 

受益于国家对环保产业的大力扶持，公司在持续督导期内

业绩保持稳健增长。 

公司 2012 年实现收入 3.79 亿元，较 2011 年增长 15.47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985.86 万元，比上年增长

22.56%。由于 2012 年 3月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净额 6.49 亿元，

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较 2011 年末均有大幅增长，资产负债率明

显下降。但是由于国内整体经济环境较差，公司下游行业客户

的回款情况不佳，公司截至 2012 年末的应收账款 2.21 亿元，

较 2011 年末 1.24 亿元增加 79.2%。 

公司2013年实现收入5.89亿元，较2012年增长55.6%，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4亿元，比上年增长34.34%。

2013年末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为13.46亿元、11.8亿元，较

上年末分别增长15.86%、10.5%。由于脱硝工程大量使用进口仪

表，2013年公司主营业务成本3.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70.62%。公司2013年订单大幅增加，相应地存货和应收账款有

所增加，存货由2012年末的1.13亿元增加至1.71亿元，应收账

款由2012年末的2.21亿元增加至3.03亿元。 

公司 2014 年实现收入 7.41 亿元，较 2013 年增长 25.8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9 亿元，比上年增长

48.23%。2014 年末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为 16.23 亿元、

13.51 亿元，较上年末分别增长 20.62%、14.52%。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无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重要经营

场所运转正常；公司产品的市场前景、行业经营环境没有重大

变化；公司核心技术不存在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2、持续督导期内中国

证监会和交易所对保

荐人或其保荐的发行

人采取监管措施的事

项及整改情况 

2013 年 9 月，民生证券因在保荐山西天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IPO 过程中未能勤勉尽责，被中国证监会给予警告和没收业

务收入并罚款的处罚；民生证券针对上述处罚事项对投行的尽

职调查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了认真整改，中国证监会于

2013 年 11月 29 日对民生证券的整改情况进行了验收。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

大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保荐总结报告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苏  欣                        

 

 

                                                          

                           杨卫东                        

 

 

保荐业务部门负责人：                  

                           郝  群 

 

 

保荐业务负责人：                     

                        杨卫东 

 

 

  法定代表人：                                       

                       余  政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 23日 




